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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6                          证券简称：易事特                         公告编号：2023-020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327,508,47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4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易事特 股票代码 30037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久红 温凯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工业北

路 6 号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工业

北路 6 号 

传真 0769-87882853-8569 0769-87882853-8569 

电话 0769-22897777-8223 0769-22897777-8223 

电子信箱 zhaojh@eastups.com wenkai@east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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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电力电子变换技术，以电力电子技术和能效管理为核心，持续深耕产业数字

化和“新能源+储能”领域，主营智慧电源（UPS/EPS、电力电源、通信电源、高压直流电源、特种电源、电池系统、电

源网关及云管理平台等）、数据中心（模块化数据中心、集装箱移动数据中心、行业定制数据中心、智能配电、动环监

控系统、精密空调等）、新能源及储能（光伏逆变器、风能变流器及发电系统、储能变流器、EMS、BMS、电池 PACK、充

电桩、换电柜、空气能热泵、能源网关及云管理平台等）三大战略板块业务。 

基于核心产品的研发和智能制造能力，努力市场开拓及商业模式创新，为用户提供混合供电解决方案、智能微模块

数据中心解决方案、高压直流远供解决方案、智慧机场综合解决方案、边缘计算解决方案、智慧光伏解决方案、智慧风

电解决方案、储能系统解决方案、光储充（换）一体化解决方案、多能互补一体化解决方案、源网荷储一体化解决方案、

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解决方案、电动汽车充电解决方案、电动二三轮车换电解决方案等系统解决方案。 

经过三十四年的发展，现已成全球新能源 500 强和竞争力百强企业，行业首批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

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二）公司经营模式 

1、研发模式 

通过多年的研发积累，公司已建立较完善的研发体系及系列产品研发标准，公司以“面向市场、服务客户、技术创

新、精益求精”的研发理念，构建“自主研发为主+联合开发为辅”的研发模式，按类型分为定制式和前瞻式。定制式研

发系公司研发部门根据客户订单对产品性能、功能等方面的要求进行评估、立项、设计，为客户提供定制化产品 ；前瞻

式研发系公司研发部门根据市场趋势、技术发展前景等因素进行项目研发。同时，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专家工作

站不断加强与国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与交流，依托科研院所在电力电子、新能源等领域的研究力量和创新资源，

进行新材料、新技术的创新研制和成果转化。 

2、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所需原材料主要由采购部门集中向生产厂商直接采购，部分电力电子器件向国外生产厂商在国内的代理商

采购。公司制定了《采购管理程序》和《供应商管理程序》，建立起完善、严格的采购管理体系，按照产品质量、及时

交付能力等核心指标对供应商进行综合考评，在具体采购过程中采用向合格供应商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保证公司所需

物资能准时适量采购到位，价格合理，且品质符合生产要求。 

在采购的结算模式上，为提高采购议价能力、节约采购成本，公司由采购部年初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协议，此外，公

司与一些大型企业签订战略协议，以优惠的价格进行采购并保证优先供货。公司供应商较为稳定，采购主要采用汇款和

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运输方面，一般由供方承担运输和运费，货送至公司指定地点。 

3、生产模式 

公司实行标准产品备货、非标准产品“以销定产、量身定制”的生产模式。由于高端电源产品应用领域广泛，不同

使用环境、不同行业用户对设备配置要求差异较大，产品规格与技术参数等指标需要按用户实际需求设计，因此，公司

对于非标产品采用“以销定产、量身定制”的生产模式，在取得订单后根据客户具体需求进行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各

主要部件由专业化的生产线和车间分别制造、加工，然后在组装车间完成产品整机的组装加工、测试及老化。 

对于标准产品，公司需要保证仓库拥有一定的库存量。公司一般根据近期销售发货情况，将最高库存量确定为一个

月发货量；最低库存量为保证半个月的发货量。 

此外，公司光伏等新能源电站及储能相关业务主要为开发、建设、运营、转让等，采取的业务模式有 EPC、BT 等。

公司接受业主方的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项目的前期勘察、设计、设备采购、施工、并网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

包，按照项目的建设进度进行采购、施工、结算等或将自身建设、持有的项目转让给第三方以取得收益。 

4、销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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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品下游应用广泛，用户遍布众多行业，地域分布广，同时产品个性化要求较高。公司各事业部针对自身行业

特点结合自身优势，采用不同的销售模式，为满足客户采购要求，目前公司产品在国内市场采取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营

销模式，而在国外市场主要通过经销的方式进行销售。公司在全球区域设有 260 多个客户服务中心，提供完善的售前技

术支持与售后服务。 

公司的光伏电站、数据中心、充电桩业务一方面通过自主推广，来实现核心产品、设备的销售，另一方面通过与各

类直接或间接潜在光伏电站、数据中心、充电站建设商和运营商充分沟通交流，为客户提供项目选址、设备方案配置、

场站运营分析、盈利评估等一系列增值服务，最终促成产品及服务销售。 

（三）关键技术指标 

根据行业的相关通识，逆变器产品的关键技术指标为转换效率。转换效率是指逆变器输出到交流电网的能量和逆变

器输入能量（通常来自太阳能电池板光伏效应产生的能量）的比值，逆变器转换效率=逆变器输出功率/逆变器输入功率

*100%。现将公司逆变器产品的相关技术指标介绍如下： 

1、公司光伏逆变器关键技术指标和技术优势 

(1) 公司组串式三相光伏逆变器采用三电平技术，最高效率达 98.65%，提升发电量，体积小重量轻。整机内部布局

合理层次分明，一体压铸成型，美观大方，电路结构优化，器件使用量减少，安全可靠。主功率回路完全采用薄膜电容

设计，保证了产品的设计寿命。半导体器件 100%采用进口一线品牌，保证了优异的性能并且能实现更长的设计寿命。控

制采用双 MCU 冗余设计，保证机器工作可靠性。软件基于操作系统平台，模块化设计便于维护，应用广泛，MPPT 采用双

级切换，最大的避免能量损失。逆变采用三次谐波调制，提高直流电压使用效率。 

公司组串式三相光伏逆变器产品应用于户用和工商业，产品认证齐全，主要以出口型市场为主，兼顾国内市场，满

足主流销售市场需求；在运营维护方面，通过电站远程智能监控平台系统监控手段，可随时了解电站运行情况，保证客

户收益，降低了维护成本。 

(2)公司 1500V 集中式逆变器采用 I 型三电平技术，最高效率达 99%，提升发电量；模块化设计理念，支持冗余休眠

功能，轻载时单模块运行，重载时整机运行，模块之间可以独立运行，提高发电效率，有效延长寿命周期； 双核 DSP

数字控制，运算速度更快，精度更高，系统运行更安全可靠；支持无功功率可调，功率因数从超前 0.8 到滞后 0.8 可调。

系统具备阻尼，全面抑制振荡，电网适应能力更强；具备电力谐波滤波功能，改善输出电能质量；智能终端，集成 SVG

功能，完全响应电网调度，降低初始投资。 

公司提供 1500V 集中式端到端的解决方案，从汇流箱、逆变器、集装箱，再到箱变一体（集装箱与升压变压器集成

一体），降低系统成本，提高发电效率成为光伏行业发展的主流，易事特积极思考，推动行业技术进步。箱变一体产品，

减少现场施工与土建时间，节省施工成本；变压器为双绕组连接，降低变压器成本；相比传统的 1000V 系统，EA1250KHV

将直流输入电压提高至 1500V，减小了直流侧电流，可减少直流电缆与汇流箱的投资成本；提高了交流侧的输出电压，

可减少电流及功率损耗，提高了系统整体效率，提高发电量，并降低系统投资成本，电站投资规模越大，优势会越加明

显，增加客户回报率。 

2、公司光伏逆变器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 

公司所生产的光伏逆变器产品品类齐全，有不同大小的功率，各类生产成本略有不同，目前公司单位生产成本区间

在 0.125 元/W-0.5 元/W。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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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 年末 

总资产 14,076,290,938.54 13,424,036,175.22 4.86% 13,297,266,28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6,469,435,120.89 6,071,836,714.20 6.55% 5,718,938,706.56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 年 

营业收入 4,741,640,834.39 4,297,004,779.15 10.35% 4,170,812,85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67,205,551.55 515,403,900.76 -28.75% 453,940,02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03,105,437.47 477,483,607.05 -36.52% 413,504,102.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26,245,077.98 1,136,205,401.98 -18.48% 1,171,556,370.1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22 -27.27% 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22 -27.27% 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5.85% 8.74% -2.89% 8.25%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340,019,795.57 1,201,841,938.41 1,213,232,772.43 986,546,32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8,692,279.64 146,496,190.11 153,794,980.64 -31,777,89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7,066,155.51 128,100,867.33 129,350,922.00 -51,412,507.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9,561,060.98 11,706,142.09 126,885,640.80 907,214,356.0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110,167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103,733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持股比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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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例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股份状

态 
数量 

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1.77% 739,499,828.00 0.00 质押 129,890,000.00 

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1.77% 739,499,828.00 0.00 冻结 5,531,900.00 

广东恒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7.94% 417,568,600.00 0.00   

新平慧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42% 172,704,000.00 0.00   

中铁宝盈资产－包商银行－丰

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其他 0.59% 13,809,910.00 0.00   

赫连建玲 
境内自

然人 
0.58% 13,582,615.00 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

柏瑞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0% 11,735,600.00 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0.49% 11,489,178.00 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7% 8,702,100.00 0.0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弘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2% 7,465,599.00 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5% 5,715,600.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新平慧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扬州东

方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目前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状态。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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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0年 3月 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2020 年 3 月 23 日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45,000.00 万元，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即不超过 695,947,510 股（含 695,947,510 股）。 

根据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改革的相关法规和制度要求，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0

年 12月 28 日召开 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进行了相应修订,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77,000.00 万元，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的 30%，即不超过 694,021,942 股（含 694,021,942 股）。 

公司于 2021年 2月 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1年 2 月 24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再次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

订稿）的议案》等议案，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进行了调整，同时对募投项目投资总额进行了相应的调

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从不超过 206,842.40 万元调增至不超过 215,210.63 万元。 

公司于 2021年 6月 2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再次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第三次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募投项目进行了调整，同时对募投项目投资总额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从不超过 215,210.63 万元调减至

不超过 163,374.01 万元。 

公司于 2022年 8月 1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

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予以终止。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3月 7 日、2020 年 12 月 11 日、2021 年 2 月 4 日、2021年 6月 26 日、2022 年 8 月 18

日在巨潮咨询网披露的《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第三次修订稿）》、《2022-063 关于终止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2、为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事项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21年 5 月 12 日召开 2020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等购买责任保险，保险费不超过 30 万元/年，赔偿限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保险期限为 12 个月/期。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对该事项的延续实施进行了决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为公

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9。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事项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冉承新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关于聘任汪辉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仇绪甲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冉承新先生、汪辉先

生、仇绪甲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4。 

公司总经理陈硕先生于 2022年 9 月 13 日辞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9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总经理辞

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6。 

4、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事项 

公司于 2022年 9月 1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专利权质押为融资事项提供担保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拥有的六项发明专利质押申请贷款 2,5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9月 13 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以专利权质押为融资事项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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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以上股东股权转让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事项 

2022 年 12 月 11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集团”）、广东恒锐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东恒锐”）、何思模先生及广东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物集团”）签

署《股份收购框架协议》，广东恒锐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17.94%的股权协议转让给广物集团，自股份过户完成后，东方集

团在未来五年内不可撤销地放弃持有公司的 31.78%股份的表决权，东方集团支持广物集团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取得过半

数席位，广物集团取得公司控制权。 

2023 年 1 月 8 日，广物集团、广东恒锐、东方集团及何思模先生签署《关于转让所持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之股份转让协议》、《关于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表决权放弃协议》，广东恒锐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广物集团转让

其持有的公司 17.94%的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同时，东方集团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持有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表决权。 

2023 年 4 月 7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 2023年 4月 7 日向广东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经营者集中反

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作出对广东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尚在进行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2 月 12 日、2023年 1月 9 日、2023 年 4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股东签署股份收购框架

协议的公告》、《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放弃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公告》、《关于收到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101、

2023-002、2023-014。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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